附件：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办理承诺书

（温馨提示：请申请单位在以下“□”处，根据本项目实际情况，填写“√”或“×”，否则审批工作人员认为项目申报信息填写不完整而不予受理。）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城市规划和建设局：
　　申请单位（承诺单位）在申请       工程的建筑工程施工许可时，申报条件满足《横琴新区建设环保局关于改善营商环境优化施工许可办理环节的通知》，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51号）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暂行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人民防空工程建设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谨在此作出以下承诺：
关于工程发包与承包
□建设单位承诺已依法确定施工企业。
□建设单位承诺将本工程依法发包给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单位，不存在违法发包或肢解发包的行为。
□建设单位承诺在发包过程中，不存在迫使或暗示承包方以低于成本的价格竞标，不得任意压缩合理工期。
□建设单位承诺向有关的勘察、设计、施工、监理单位提供的原始资料真实、准确、有效。
□建设单位承诺将按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款。
□勘察、设计单位承诺在其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内承揽工程，不存在超越其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或者以其他勘察、设计单位的名义承揽工程的行为，不存在转包或者违法分包所承揽工程的行为。
□施工单位承诺在其资质等级许可范围内承揽工程，不存在超越本单位资质等级许可的业务范围或者以其他施工单位的名义承揽工程，不存在转包、违法分包和挂靠的行为。
□监理单位承诺在其资质等级许可范围内承担工程监理业务，不存在超越本单位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或者以其他工程监理单位的名义承担工程监理业务，不存在转让工程监理业务的行为。
二、关于保证工程质量和安全的具体措施
□施工单位承诺编制的施工组织设计中有根据建设工程特点制定的相应质量、安全技术措施。建立工程质量安全责任制并落实到人。专业性较强的工程项目编制了专项质量、安全施工组织设计。
□施工单位承诺已建立工程项目安全生产责任制度，按规定设立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和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施工单位承诺进场施工前，按照《横琴新区开工前质量安全文明施工条件审查表》内容完成质量安全生产管理制度、质量安全专项措施、临时设施、文明施工措施等事项内容。
□其它保证工程质量和安全的具体措施，施工单位和监理单位已按规定落实完成。
三、关于线上提交资料的承诺说明
□建设单位承诺在“广东省政务服务网”填报的各主体单位资质及人员资格信息，均真实有效。
□建设单位承诺线上填报的建筑规模、合同金额、合同工期等信息与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及施工合同保持一致。
□申请单位承诺送审的图纸设计深度符合要求，且签章齐全。
四、按照有关规定，需要提交的其他承诺事项如下：
□施工单位承诺在施工许可证核发后一个月内，按法律法规要求为工人购买工伤保险。
□建筑工程五方责任主体承诺在施工许可证核发后一个月内，签署《法定代表人授权书》和《工程质量终身责任承诺书》，并交于建设主管部门存档。
□施工单位承诺在进场施工前，按要求落实工人管理实名制和工人工资专用账户管理制度。
□建设单位承诺本项目建设资金已经落实到位。
□依法应当办理用地批准手续的，建设单位应当在规定时限内办理完成该建筑工程用地批准手续。

□依法应当办理特殊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的项目，建设单位承诺在施工许可证核发后三个月内办理。

□城市新建民用建筑需修建防空地下室的，建设单位应当承诺在施工许可证核发后一个月内办理结建式人防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手续。

□城市新建民用建筑受地质、地形、施工等客观因素影响，不能与地面建筑同步修建防空地下室的，建设单位应当承诺在施工许可证核发后一个月内办理完成人防易地建设手续。

五、上述申请单位承诺申请施工许可的建设工程不存在未经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工情况
六、其他有关法律责任
□各承诺单位不得篡改本承诺书的内容。
□各承诺单位对上述承诺内容确认无误。如上述承诺内容不属实或承诺单位未按时履行承诺，行政许可决定机关有权依法撤销已作出的行政许可决定，各承诺单位应当依法承担法律责任，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有权将失信信息记入诚信档案，在公开平台进行公示，符合列入黑名单情形的，依规定列入黑名单。
□如果承诺单位在未获得行政许可决定机关批准的情况下已从事本行政许可事项下的施工活动，行政许可决定机关有权按无证施工依法予以处罚。
□各承诺单位承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谨此承诺。　
承诺单位：建设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日期：xx年xx月xx日
承诺单位：勘察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日期：xx年xx月xx日
承诺单位：设计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日期：xx年xx月xx日
承诺单位：施工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日期：xx年xx月xx日
承诺单位：监理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日期：xx年 xx 月xx 日
备注：本承诺书一式七份（七份叠在一起盖骑缝章），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工程质量和安全监督站、建设、勘察、设计、施工、监理单位各一份。

